
  

雲林縣供公共使用營利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
任險自治條例第二條、第四條修正條文草案 

第二條  本自治條例所稱應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供公共使用營

利場所（以下簡稱營利場所）如下： 

一、舞廳、舞場、酒家、酒吧、特種咖啡茶室、理髮廳 (觀

光理髮、視聽理容業) 、民宿、夜店業、瘦身美容業、

電子遊戲場業、視聽歌唱業及浴室業 (三溫暖、一般浴

室業)。 

二、旅館業、觀光旅館業、錄影節目帶播映業、電影片映演

業、遊樂園業、保齡球館、溜冰場、健身房、桌遊店、

釣蝦場、棋牌社、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、休閒活動場

館業、資訊休閒業、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、超級市場業、

撞球場、歌廳、證券期貨商及飲酒店業。 

三、總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及五百平方公尺

以上之商場或百貨公司。 

四、其它經認定應投保之事業場所。 

第四條  依本自治條例投保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，其最低保險金額應

符合下列規定： 

一、每一個人身體傷亡：新臺幣六百萬元。 

二、每一事故身體傷亡：新臺幣三千萬元。 

三、每一事故財產損失：新臺幣三百萬元。 

四、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：新臺幣六千六百萬元。 

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，業已

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者，於保險期間屆滿時，應依前項規

定辦理續保。 


